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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

泥头加工及运输项目招标文件
泥头加工及运输招标（2024）第 4 号

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古越龙山酿酒总厂因生产需要，对泥头进

行加工及运输处理。根据公司相关制度规定，决定采用公开招标办法落实泥头加

工及运输承包单位。现将有关招标内容及注意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招标宗旨：在合理的价格下，承购单位必须确保完成古越龙山酿酒总厂

泥头加工及运输任务。

二、招标方式：公开招标

三、承包项目：泥头加工及运输

四、招标内容：中标方负责古越龙山酿酒总厂泥头加工及运输工作。具体详

情如下：

项目内容 生产厂 预计数量 投标保证金

泥头加工及

运输招标
古越龙山酿酒总厂 120 万只 5000 元

具体内容、要求及备注详见附件《古越龙山酿酒总厂泥头加工及运输价格明细表》

五、标书内容及要求：

1、根据招标文件的要求，投标人提出投标报价。填写投标价格以现执行价

的±5%范围内，百分之几填写，并且小数点后保留二位。例:百分之几点几几。

中标后结算价格在处理期限内将不根据市场行情进行相应调整。

2、投标保证金：参加本次投标的单位需在报名当天交纳 5000 元的投标保证

金，由招标单位开具收据。如在投标当天未参加本次招标，则视为自动弃权，将

不退还该保证金。中标后需在 5个工作日内完成中标合同签署，如果超出签署期

限，则视为自动放弃，将不退还该保证金。不中标的则退还该保证金。

3、中标：招标方向中标单位发出“中标通知书”后，预中标单位需在 5个

工作日内与招标单位签订合同，并在约定时间内缴纳履约保证金。因中标单位原

因未签订合同，招标方有权取消预中标单位的中标资格，并取消该单位三年内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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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投标资格；此合同期限为（2024 年 10 月—2025 年 9 月止）。

4、履约保证金：中标单位在签署合同当天需先缴纳履约保证金壹万元整

（10000 元），由招标单位开具收据；并且招标方退还其投标保证金 5000 元，同

时回收投标保证金收据，做作废处理。

5、结算及付款方式：提供甲方认可的专用发票，且税率为 3％。泥头加工

及运输款项每月结算一次，付款汇入中标方指定账户。

6、 具体要求及违约责任

1．乙方履约所需的工器具及材料均由乙方自备。

2．泥头用泥为有粘性的田泥和回收老泥头，在练泥时要做到老泥与新泥

的合理搭配，拌泥时砻糠比例要合适，练好的泥要均匀，无结块、硬块现象，无

石头、碎坛片等杂物，并符合甲方自动糊泥头机器对泥土质量的要求。

3．练泥必须经过两次练泥，后一次必须为机练，且生产用泥必须要提前一

天练好，不能当天练当天用，如不按要求作业发现一次扣罚 500-1000 元。

4．在运泥过程中车子车速不得超过 15公里/小时，如发现车速超过 15 公里

/小时，每发现一次处罚 50 元。

5．乙方要明确甲方为 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企业，要遵守 6S管理要

求。在作业场所不准摆放生活用品及其它杂物，运泥过程中必须保持泥土不洒落

在路面上，如有洒落也要及时地进行清理，如不及时做好清理工作，每发现一次

扣罚 200 元。

6．因乙方原因影响甲方正常生产的，一次扣除履约保证金保的 0.5%—1%，

具体金额视影响程度由甲方决定。

7．中标者不能再将此项目进行转包，如发现有转包现象，直接取消承包资

格，并没收履约保证金。

8．甲方需保证乙方工作时的供电、供水。

9．练泥间的谷壳需由甲方按时提供。

10．每天应及时做好泥头加工后周边的环境保洁工作，如不做好，每发现一

次扣除 200 元。

11．承包人员必须每天在作业现场进行跟产，如有事需要向所在部门进行请

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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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．乙方在合同期间必须服从生产需要的安排，听从甲方调度，由于乙方原

因造成甲方停产，损失由乙方负责。

13．乙方工作人员在甲方工作期间，包括上、下班途中发生的一切人身伤害

事故均由乙方承担，甲方不负任何责任。

14．乙方在甲方工作期间，发生的一切问题、赔偿均由乙方承担，甲方不负

任何责任。

15．甲乙双方保证在任何时候，任何情况下，不会将签订合同的商业机密（如

价格、知识、技术等信息）披露给任何其他人或为自身目的使用。

16．除所设条款外，甲方不再有其它提供给乙方的项目和补贴。

17．签订合同时，必须同时签订安全协议。乙方必须给下属员工投保人身意

外保险。

7、投标企业提供资质证书复印件、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、法人授权委托书。

8、履约期满：合同期满，需经招标方认可，中标方退还履约保证金收据，

招标方退还相应履约保证金，并将履约保证金收据做作废处理。

六、招投标时间安排：

招投标时间安排：

1、投标截止时间：投标单位必须在 2024 年 10 月 12 日 前将投标书送到本

公司古越龙山酿酒总厂北区（三江东路 99 号）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
2、开标时间及安排： 2024 年 10 月 14 日 14：00 ，招标方的招标小组组

织开标。(投标单位不参加)

3、招标联系人：鲁松根 招标联系电话：13567557093

七、评标依据

评标将由招标单位组织的评标小组负责进行，并根据公平、公开、公正、

合理的原则就投标内容中的报价、企业实力、服务承诺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，统

筹考虑，择优选择中标单位。在环境保护、技术创新及信誉度方面有良好表现和

明显优势的单位或个人优先考虑。

八、投标须知：

1、投标书壹式叁份，壹份正书，贰份副本；投标书应有法定代表人或经授

权的全权代表签字，并加盖公章；投标书应袋装密封，并在封口处加盖公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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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决标结果通知所有投标单位，招标单位对决标结果不负责解释。

3、投标过程中投标方发生的所有费用由投标单位自理。

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

古越龙山酿酒总厂

2024 年 10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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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越龙山酒厂泥头加工及运输价格明细表

项 目 单位 要求及备注 执行价格（含税）

坛酒车间泥头 只

此价格含泥土、练泥（机

练）、管理费等

0.176

白酒酿造车间泥头 只 0.176

旧泥头拉运 只 从各车间到练泥场 0.05


